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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实名验证和网信认证服务合作协议 

 

甲方�北京至诚在线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全国整规办�商信用字[2008]1 号�和工信部�信部电[2008]83 号�等文件要求�中国互联

网协会于 2008年印发�协发[2008]3号�文件�全面启动信用等级评价和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得

到了各省市互联网协会和广大企业的认可和支持。 

甲方为中国互联网协会授权指定的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和企业信用评价的实施单位�负责中国互联

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和诚信推进联盟的具体工作。 

为了鼓励广大中小企业积极参与信用体系建设�甲乙双方本着诚实守信、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

原则�经友好协商�就合作开展网站实名验证和网信认证工作�达成如下协议。 

一、 工作内容 

网站实名验证和网信认证是互联网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基础�是互联网行业信用评价和管理

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验证和认证对象是通过工信部网站备案或获得 ICP 经营许可证、自愿申请

参加第三方身份认证的网站�需要认证的信息量要比工信部网站备案的大许多。 

二、 乙方工作及所得费用 

序号 业务种类 乙方工作内容 零售价 乙方所得费用 

1 网站实名验证 市场活动�销售�协助核实。 � 500 元/网站 � 250 元/网站 

2 网站网信认证 市场活动�销售�协助核实。 � 1000 元/网站 � 500 元/网站 

三、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为乙方提供规范的业务资料�为乙方的业务人员提供必要的业务培训和指导。 

2、 甲方应积极支持和配合乙方的工作。 

3、 乙方销售的客户须按照甲方制定的统一零售价�一次性向甲方交清�并由甲方向客户开具税务发票。
甲方按照本协议第一条的约定�按月结算�于次月 5日前一次性向乙方支付乙方当月应得费用�乙

方向甲方开具税务发票。 

4、 在客户自愿的前提下�乙方也可以按照甲方制定的统一零售价直接向客户收取费用�并向客户开具
税务发票。乙方收取的费用总和不得超过乙方销售的所有客户所交费用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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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乙方负责__      _地区的市场销售及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工作内容�在业务开展过程中�严格坚

持“企业自愿”的原则�并保证向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极力维护甲方的声誉。 

2、 乙方向甲方提供已联系过的企业名录和联系方式�名录中的企业无论在线上或线下申请�一旦通过
实名验证或网信认证�均视为乙方的客户�与甲方按本协议第一条规定进行结算。 

3、 乙方充分了解并理解甲方提供的有关业务及各种资料�按照甲方制定的标准体系和工作流程进行工
作。乙方负责网站 ICP许可证号和备案号的核实工作。 

4、 乙方可以根据市场需求�针对不同的客户群体适当调整文件的格式和内容�但乙方拟订调整后的文
件需经甲方审定后方可使用。 

5、 开展业务过程中�乙方的人员经费、办公经费、差旅费、活动经费等所有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五、 违约责任 

1、 乙方在开展业务经营活动时�应该为甲方和客户提供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不得发生任何有损
甲方和客户利益的行为。若经确认发生该种行为�甲方有权随时声明终止本协议。 

2、 甲方应该按照本协议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代理费�每逾期 1日�须向乙方支付代理费总额 0.2%的

违约金。 

3、 乙方可以提前一个月向甲方提出终止本协议的申请�在不损害客户利益的前提下终止本协议。 

六、 其他事项 

1、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2、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3、 本协议有效期一年�到期后可以续签。本协议自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 北京至诚在线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人� 

 

网址�www.itrust.org.cn�中国互联网协会

信用评价中心/诚信推进联盟� 

2009年 7月 2日 

乙方� 

 

授权代表人� 

 

网址� 

 

2009年 7月 2 日 


